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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五十年代中期的「幹部審查」

⊙ 黃 駿

 

「幹部審查」，簡稱「審幹」，是中國共產黨保持自身組織純潔性的重要措施之一。1949年

前中國共產黨曾有過數次組織純化，1949年新政權建立後，組織純化依舊受到高度重視。

「純化」之所以受重視，與執政黨的認知有關。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認為，革命奪權時

期，組織純潔被中共視為「關係到革命成敗、勝利果實能否保持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建國

後，它又被當作「一項成功的經驗加以繼承與發展」1。

「幹部審查」肇始於1953年底。與建國初期政治運動式的組織純化相比，審幹在運作方式上

有著明顯的差異，主要是由組織部門參照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檔案，對政治歷史不清的幹部

逐一排隊審核。這種非政治運動式的純化方式，在毛時代是極為罕見的。

對於1950年代中期的幹部審查，學界目前關注不多。本文為一項區域研究，考察的重點主要

集中於江蘇省。江蘇省由於長期為國民黨政權的中心統治區，政情異常複雜，審幹期間被認

為是全國數個具有典型性的省份之一2。因此，通過對江蘇省審幹的研究，可映現出審幹在全

國的大致面貌。本文將借助於江蘇省檔案館公開的檔案文獻，具體分析江蘇審幹的過程與特

點。

一 審幹的緣起及與之前組織純化的異同處

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要求各地通過審查政治歷史的

方式，「弄清幹部的政治面目」，並「清除混入黨政機關內的一切反革命份子、階級異己份

子、蛻化墮落份子」3。審查幹部的政治歷史，從中清理政治背景不純的人員，是中國共產黨

保持自身純潔性的一項重要措施。早在1930年代的蘇區就已實行，1940年代的延安時期更曾

有過大規模的審幹運動。

中共之如此頻繁舉行審幹，與國共長期武裝對峙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在革命奪權的情勢

下，處於弱勢一方的中共對於自身安全有著高度的警惕感。它相信只有通過不斷地進行政治

歷史審查，才能祛除潛伏於黨內的不純份子，從而保證自身的安全與革命的成功。從效果而

論，高密度的政治審查確實使得國民黨無法有效、長期地對共產黨進行滲透與破壞。

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路上將革命奪權經驗轉化為新國家的各項制度。組織審查

被視為革命勝利的重要經驗之一，也被沿襲至執政黨整合新社會的進程中。不過，1949-1950

年時執政黨未展開嚴格的組織審查，這是因為僅依靠1949年的黨員規模遠不能滿足建政需

要，故而黨採取了放手發展組織的政策：一方面經過初步篩選後，政府系統留用了原國民黨

政權的部分工作人員，另一方面則快速發展新黨員，某些地區因之甚至出現了「自報公議黨



批准」的建黨方式4。

放手發展組織源於人員擴充的需要，敵對份子是否會乘機混入內部，從而對新政權構成威

脅？據公安部1951年1月報，湖北省公安廳已逮捕了19,823名「反革命份子」，其中省級機關

就發現了160名。這一匯報引起了黨領導層的重視5。鑑於組織發展任務現已基本結束，黨從

1951年春起開展了系統的審查與清理。

1951年2月18日，毛澤東要求各地在鎮反運動中除打擊社會（外層）中的反對勢力外，還要

「注意中層，謹慎地清理舊人員及新知識份子幹部中暗藏的反革命份子」，「注意內層，謹

慎地清理侵入黨內的反革命份子」。經過反覆斟酌後，毛將中、內層再細分為「黨、政、

軍、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八個方面6。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共

中央於5月21日發布了《關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正式清理潛藏在內部的

敵對勢力。

清理「中、內層」運動是依託在一個更為宏大的政治運動框架下進行的。譬如1951年的

「中、內層」清理是與鎮反運動相結合，而1952年則與三反運動相結合。如果說鎮反運動與

清理內部不純人員有著某種內在邏輯聯繫的話，那麼「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與政

治不純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三反運動似不應涉及組織純化這一問題，事實卻非如此。當「打

老虎」告一段落後，三反運動接著就進入了中層清理階段。這在教育系統體現得較為明顯。

北大、清華、北師、燕大等北京八所高校在三反運動中就發現「有重大問題者」436人，其中

多為「反動會、道、門骨幹份子」、「帝國主義間諜」、「叛徒」等7。

執政黨雖著力於清理中、內層，可建政後各項事務蜂擁而至，受制於時間急迫，無法對組織

內所有人員進行「精雕細刻的審查」8。彭真此時就曾明確說過，由於「工作很忙，普遍地一

個一個地詳細清理還不可能」，所以「只能初步清理」9。

既然只是初步清理，領導層對其效果自然持謹慎態度，認為經過清理，黨雖「處理了幹部中

一些最突出的問題」，但純化組織的目的仍未達到，尤其在幹部群體中，「歷史不清、來歷

不明」的新幹部「依然佔著相當數量」，老幹部中也存在著「某些問題尚未弄清」或「當時

認為沒有問題而以後又發現了某些問題」的現象10。進入1953年後，國內局勢已基本平定，

黨已有充足時間重新進行一次組織審查，於是決定從1953年底開始，用兩、三年的時間對全

國幹部再展開一次細緻的審查11。

與清理中、內層相比，1950年代中期的幹部審查在運作方式上有「同」有「異」。相同處集

中體現在處理方式上。清理中、內層規定除「有血債的份子、特務間諜份子和惡霸地主」應

逮捕審判外，對其他不純類型的人員多採取「集中訓練」、「審查」或「調往非要害部門工

作」的措施12。審幹與其大體相仿，規定對「發現的重大政治嫌疑份子」，以「調離重要工

作崗位」方式處理13。

至於二者的相異之處則較為複雜。清理中、內層是通過「運動審查法」來發現不純人員。所

謂「運動審查法」即是在黨的領導下，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發現不純人員。審幹與之相比，

有著明顯差異，它主要是由專業機關──各級組織部──通過查閱檔案的方式逐步展開。

不通過政治運動，而僅由專業機關進行審查的做法，在黨的歷史上曾有過先例，1941年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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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即是在組織部門主持下進行的 。但自1940年代中期起，「專業機關審查法」已被揚棄，

取而代之的則是以政治運動來清理不純人員。

與中共相比，蘇共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長期由專業機關實行內部清理，在1950年代中蘇關係密

切的背景下，「專業機關審查法」是否作為蘇聯的「先進經驗」被引入中國？在學習蘇聯經

驗上，毛澤東有著自己的考慮，可以學習蘇聯管理現代工業的制度，但對專業機關主持清理

的做法，他並不欣賞，稱其為「神秘主義」。在毛澤東的影響下，周恩來、羅瑞卿都曾當著

蘇聯專家的面，批評過蘇聯的「神秘主義」15。

審幹之所以改弦易轍地換用運作方式，主要與經濟建設的因素有關。1953年是「一五計劃」

的第一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剛剛起步，如果此時即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內部清理運動，很

有可能影響到「一五計劃」的順利進行。為避免經濟建設受到干礙，中共中央在《關於審查

幹部的決定》中特地指出，此次審幹「不要妨礙當前各項工作，採用運動方式突擊進

行」16。

然而，政治運動終究是執政黨治國的基本範式，懸滯「運動審查法」只是出於1953年形勢的

考慮，並不意味著以後將一直如此。隨著「一五計劃」步入正規，內部清理重新回到了政治

運動的舊渠。審幹之後展開的肅反即是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滌蕩掃除內部可疑份子。至於決定

審幹不採用「運動審查法」究竟是毛澤東個人的想法，還是他人提議後得到了毛的認可，尚

有待日後更多材料的披露。

由於採用專業機關審查的方式，各級組織部門便成為審幹工作的主要從事者。中央組織部是

全國審幹的最高領導部門，中組部副部長李楚離統籌全國的審幹工作，各地則成立黨委領導

下的審幹委員會，依據中組部制訂的各項審查規則，負責當地幹部的審查工作。

在具體的審查過程中，組織部門主要通過整理、查閱各種檔案資料的方式，發現政治不純份

子。在整理、查閱的各類檔案中，國民黨政權遺留在大陸的檔案最受到重視。審查者認為，

國民黨檔案是一份珍貴的「原生態」資料。通過對它的查閱，可充分了解被捕人員的審訊表

現，同時還可作為審查、處理留用人員的參考和依據。在組織部門的大力推動下，各地整理

出大量「敵偽檔案」，僅上海市就清查出國民黨政權七十六個中央級機關在滬的重要人事檔

案，江西省也從國民黨「南昌行營」檔案中發現眾多「剿共」人員、廬山訓練班和「自首叛

變份子」的原始資料17。

執政黨耗費巨大人力、物力投入檔案整理工作，其目的只有一個，組織部門依照檔案可按圖

索驥地發現、判斷幹部的歷史問題，而政治歷史不純份子身陷這天羅地網中，無所逃遁，只

能一一顯形。

二 查閱敵檔：審幹的主要運作方式

江蘇省在民國時期的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在相當長的時段內，江蘇省是國民黨政權統治的

中心地區，這也使得1949年後江蘇被認為是政情異常複雜的區域，南京市更被視為「反革命

組織的主要巢穴」之一18。

由於江蘇地區長期處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境內國民黨軍、警、特、憲人員眾多，政情異常

複雜，因而北京對江蘇重建新秩序之事也就格外關注。1951年5月7日，毛澤東將南京市公安



局純潔內部計劃批轉給羅瑞卿，請示羅將該計劃供全國公安工作會議參考使用19。對於蘇南

區委上報的清理「中層」計劃，毛澤東予以肯定，認為該計劃「很好」，督促全國其他地區

效仿蘇南區經驗，做出相應安排20。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號召各地重新對幹部政治面貌進行

一次仔細的審查。接到中央審幹決定後，江蘇省委決定江蘇從1954年8月著手展開審幹。

審幹啟動之初，江蘇省委首先對本省幹部政治純潔度做出一番分析，認為經過前幾次組織清

理，幹部隊伍基本是純潔的，但不純情況仍還存在。以省級黨、政、群機關為例，在6,436名

幹部中有各種問題者佔24.4%，其中未做出結論人員佔59%。縣級機關情況更為嚴重，無錫市

177名縣級幹部中31.6%人員有各種問題，其中未有結論者佔66.07%；蘇州市610名區級以上幹

部中有各種問題人員佔22.13%，其中沒有做出結論者佔80.7%21。

在意識到本省幹部純化度不高的問題後，省委制訂了較為周詳的計劃：

第一，組建全省各級審幹專門機構。在縣以上黨委領導下成立審幹委員會，委員會委員一般

為五至九人，由組織、紀檢等部門領導構成。委員會下設審幹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宜22。

第二，為貫徹中央不通過運動審幹的意圖，省委明確提出審幹「一般不採取大會的方式進行

動員」，「必須嚴格防止會議鬥、會後追、使用群眾壓力等」的方法23。省委組織部在制訂

省級幹部審查計劃時，更強調指出「這次審查幹部必須逐個審查的方式，不可以採取群眾運

動的突擊方式進行」24。

第三，組織清理檔案資料。省委要求組織部門安排專人清理有關被捕入獄的敵檔資料，並

「將幹部現在姓名，被捕時姓名或化名，被捕時間、被捕地點、被捕時的社會職業、材料的

性質等登記造冊」25，以方便審幹委員會使用。

在整理敵檔資料方面，江蘇省有著自己獨特的「資源優勢」。江蘇不僅接管有眾多國民黨政

權中央一級黨政機關的檔案資料，而且收有眾多中共被捕黨員的審訊檔案。

1930年代初國民黨為集中關押中共被捕黨員，在江蘇省建有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蘇州反省院

等場所。抗戰爆發後，這些被捕黨員逐一被釋放，經自我陳述或他人的旁證審查合格後可重

新回歸中共。然而，自陳與旁證只是單方面的憑證，實際表現是否果真如其所述，還需參考

當年的審訊檔案。因此，江蘇省既要從事本省幹部的審查工作，同時還承擔著為全國其他部

門提供原始資料的繁重任務。如文教領域重要負責幹部劉芝明、鄧拓1930年代曾被關押於國

民黨南京憲兵司令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溫濟澤、陽翰笙、徐邁進等亦曾被監禁在國民黨

江蘇省蘇州反省院、蘇州軍人監獄。中宣部在對他們進行審查時，為明晰知曉他們當年的表

現，特地發專文至江蘇，請協助查找上述人員監禁時的檔案材料26。

通過檔案找出不純人員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效果。據鹽城地委組織部上報，大豐縣審幹之初已

發現「黨員自首叛變後參加工作的有十四人」，「其中五人已混入黨內，五人為團員」27。

不僅縣級幹部中存在著「自首人員」，省級幹部中也發現了「國民黨特務」。通過整理國民

黨江蘇高等法院檔案，審幹部門發現省農林廳副廳長王××、糧食廳副廳長王××當年「自

首叛變以後充當蔣匪特務」，協助國民黨軍情人員「破壞數個地區黨的組織和逮捕大批共產

黨員」28。



平心而論，運用檔案查找不純人員，比之政治運動中的揭發、坦白，具有一定的準確性，但

人為偏差仍不可避免。檔案材料浩如煙海，整理工作需要極其細緻謹慎，可部分整理人員

「缺乏嚴肅負責的態度」，馬虎行事，以致編排人物索引時，「有的將人名字搞錯了，有的

將問題性質搞錯了，如將未自首叛變的寫成自首叛變了」29，甚至有「不看材料來源和內

容，見名就錄，將許多好人也列入特務線索名冊的錯誤」30。

更重要的是，中國革命是在異常複雜多變的環境下發生的。在嚴峻的生存條件下，革命者為

到達保存自我的目的，有時會採取偽「自首」的方式，若只觀看國民黨檔案材料，而不結合

具體場景，未必能完全客觀地知曉事情的原貌。全國審幹最高督導者李楚離本人的經歷就充

分說明了這一點。李楚離1930年代初被囚禁於北平軍人反省院。1936年經中共中央批准，他

與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六十一人集體辦理了「自省」出獄手續，並在報紙上發布有

《反共啟事》，此乃革命之策略。若憑檔案記載有「自省手續」即斷定李楚離為「自首人

員」，無疑過於武斷。

也許是意識到了檔案材料與真實情況之間存在著某種差異，省委組織部委婉地表示：「某些

做審幹工作的幹部還有一種偏見」，「往往不進行分析研究，就迷信調查材料」。「客觀調

查和本人交代不一致，其情況和原因也是複雜多樣的。有的確實是屬於本人向黨隱瞞，但有

的事情由於年代久遠，雙方回憶都可能有出入，有的由於證明人當時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了

解問題帶有局限性，因此片面信任調查材料，就會做出不公正的論斷，這是必須糾正和防止

的」31。

雖然省委組織部提出不可片面信任檔案資料，但在長期鬥爭環境中形成的「寧信其有」的慣

性思維支配下，審幹人員依然偏信於資料，兼之被審查者一旦被懷疑後即難以申訴、辯解，

「擴大化」也就難以避免。江蘇省副省長管文蔚審幹中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管文蔚係1920年代末「國民大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員，1930年在無錫從事地下工作時被捕入

獄，後押送至蘇州反省院，1937年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釋放出獄。抗戰爆發後，管文蔚在丹

陽建立自發性質的抗日武裝，1938年率部加入新四軍，為新四軍及三野系統高級領導幹

部。1949年管文蔚改任地方工作，是蘇南地區主要領導者之一。1952年江蘇建省後，管文蔚

擔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等職務。

雖然管文蔚的革命資歷深厚，但他仍然存在著「歷史問題」：當年在國民黨獄中的表現到底

如何，不得而知。1940年代初，時任新四軍政委的劉少奇曾當面問管文蔚有無歷史問題未交

代清楚，「他卻甚麼也沒有講」32。不講並不意味著歷史清白。隨著江蘇審幹深化，審查者

查閱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檔案後，認為管文蔚被捕後自供共產黨員、縣委委員身份，在蘇州

反省院期間亦被推舉為「反省人自治會」會長，其政治面目堪稱可疑33。1955年春夏之交管

文蔚被隔離審查，等待處分。

經過半年多的反覆審查，北京做出決定，撤消管文蔚黨內職務，留黨查看兩年，但仍「保留

黨籍，保留副省長職務，保留全國人大代表資格」34。管文蔚處分中之所以有「三保留」一

項，可能一是因為確實並無明確證據表明管乃是屈服於國民黨高壓的「自首份子」。同時，

管有過一段地下工作的履歷，但自1938年後他長期在軍隊工作。與單一地下黨背景的幹部相

比，北京更信任這種有過軍隊工作經歷的幹部，對他們的處分往往較地下幹部寬鬆。



北京雖對管文蔚的處分較為寬鬆，但自此之後，管文蔚再也不能參加省委會議，而只能過問

與政治關聯甚少的體育和衛生工作35。管文蔚的歷史問題直至1980年代初平反冤假錯案大潮

中方被重新審查，並最終撤消了1955年的不實之論。1981年12月，管文蔚擔任了中共江蘇省

委顧問職務，享受省長待遇。

三 審幹與肅反的結合

管文蔚1955年受到隔離審查時，正是黨內的一個微妙時期。在4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

上，毛澤東批評黨內存在著「寧右勿左」思想，「對敵人從我黨內部來破壞的實際危險認識

不足」，「失掉了警惕」36。6月，胡風及其追隨者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7月1日，中共

中央下發《關於開展鬥爭肅反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指示》，由此掀起了肅反運動。

肅反是一場典型的政治運動，大會動員、群眾揭批是它的主要推動方式，而審幹在肅反開展

後，仍奉行原先的「檔案審查法」。兩者在運作方式上有著明顯差異，但目標是一致的，都

是為了實現組織的進一步純化。目標一致性使得肅反開展後，審幹與肅反相與結合進行。

審幹與肅反的結合，首先表現在人事合作領域。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建構，審幹部門領導者

通常多在肅反機構兼職。如李楚離在主管全國審幹的同時，又是全國肅反的最高指導機關

「中央十人小組」組員之一37。此一組織制度設置也為各級審幹委員會所效仿。江蘇省委審

幹委員會規定，各單位審幹小組負責人應加入肅反五人小組38。

建立人事合作制度後，業務合作順利展開。業務合作主要體現為共享調查材料。在肅反運動

啟動前，審幹人員所查閱的材料僅為檔案資料。檔案雖數量眾多，可總有一些人員未有檔案

記載。缺乏檔案記載，審幹部門也就無法對他們進行審查，這些隱藏得更深的不純份子於是

就成了審幹中的「漏網之魚」。肅反湧現出來的大量坦白、檢舉、揭發材料，正可「彌補了

審幹受歷史材料限制的困難」，「許多過去未曾發現的歷史政治問題」在肅反中一一曝

光39。省委組織部為此特地要求審幹部門，在肅反運動期間，指定專人匯集鬥爭中暴露出來

的有關幹部歷史問題的材料，並加以整理研究；而肅反人員外出調查時，「在不影響及時弄

清肅反重點對象問題的原則下，對一般政治歷史問題亦可結合進行」40。

然而，審幹與肅反的結合並非一帆風順。肅反運動開展之初，在雷霆萬鈞的運動衝擊力影響

下，審幹的效率不僅未得到提高，反而一度緩慢起來。這與肅反後審幹人員短缺有很大關

係。為了全力配合肅反運動，江蘇一些地區「審幹辦公室的幹部，幾乎全部被抽去搞肅反鬥

爭，停止了自己審查範圍內的幹部的審查工作」41。鎮江地委審幹委員會就將下屬審幹專職

幹部全部抽調用於肅反工作，致使當地審幹工作陷於停頓42。另有地區則將審幹辦公室與五

人小組辦公室完全合併，「實際上取消了審幹委員會」43。鑑於審幹機構人員不足，省委審

幹委員會要求各地、市委審幹辦公室，「凡是與肅反辦公室合併的應即分開」，並在1955年

12月底前一律配足十五至二十名專職審查人員44。

審幹速度放慢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審查面的擴大。據省委組織部調查，「肅反鬥爭後普遍的反

映，審查面比過去寬了」，如「南京市委組織部肅反後，新列為審查的對象佔幹部總數

29.5%。鎮江地專機關亦上升7%」45。省直機關的情況基本也是如此，「在肅反鬥爭後，審查

面一般都有了上升，比較突出的如文教口平均審查面達40.3%，其中有兩個單位審查面達



69.4%」46。

審幹面的擴大主要源於肅反開始後，審查人員日益強化的「放不下」心理。審幹人員看到肅

反運動中「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紛紛被揪出，聯繫到自身工作，惟恐發現不了「問題

人員」而招致上級批評，於是產生了「不論甚麼問題都得查一查才放心」的心理。在這心理

因素指導下，審幹者於是「將那些當過偽保長和士兵、在偽政府任過普通職員等等的一般歷

史問題，也都列入審查範圍之內」47。如鎮江審幹人員就認為「審查總比不審查好，審查多

了沒有關係，怕漏掉了追查責任的個人情緒」48。蘇州在審幹中則「將一些不應審查的排入

審查對象，已查清的和不需查的問題也要反覆查」49。如此巨大的審查工作量需要處理，審

幹進度放慢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針對審幹面擴大的現狀，1955年8月中央組織部做出一項新的政策調整，將審查對象從原先規

定的「反革命份子、階級異己份子、蛻化墮落份子」，縮小為以下七類：

（1）歷史不清、來歷不明或歷史上重要關節含糊不清的幹部；

（2）自首被俘，自首叛變的幹部；

（3）為反動黨、團、會道門骨幹和曾在敵偽軍、政、憲、警中擔任過主要職務的幹部；

（4）參加過特務組織和進行過特務活動的幹部；

（5）偽造歷史，隱瞞政治問題及其他政治上可疑的幹部；

（6）品質惡劣，喪失立場，經常對黨不滿和對黨抱敵對態度的幹部；

（7）脫離黨的組織或革命隊伍的幹部。

至於「政治歷史上曾有問題，但過去已審查清楚並作有結論，且以後又為發現甚麼新問題的

幹部」以及「未經過系統審查，但經過長期考驗，沒有任何可疑問題的幹部」，中組部表示

可將他們不再列入審查對象50。可符合這些不被審查的條件又是談何容易呢？

在組織部門的協調下，審幹與肅反經過磨合後，終於擺脫了原先的不協調局面，並很快取得

效果。鹽城專區合作辦事處是這一結合的典型。該單位領導在肅反過程中有意識地結合審

幹，於是不僅發現了本單位有十名重點肅反對象，還兼帶審查弄清了十五名幹部的「歷史問

題」51。審幹與肅反從此步入相互配合的軌道，在二者密切配合下，組織純潔指數正不斷得

到提高。

1950年代中期的幹部審查是建國後一次大規模的組織純化。1957年2月，李楚離說：「全國有

近十萬名幹部從事審幹工作。今後再組織這樣大規模的審幹工作，十年八年內是不會有

的」52。可事與願違，僅僅過了幾年後，在新一輪涉及清理幹部的「四清運動」中，北京市

委於1964年11月再次組建市委審幹委員會，重新對幹部的政治歷史問題做出審查結論53。新

一輪專業機關領導下的幹部審查已是一觸即發，文革的爆發使之還未在全國鋪開便告終結，

而無論原先的審查者，抑或被審查者，都將在文革風暴中接受從階級出身、個人歷史到思想

意識全方位的，較之以往更高標準的組織純化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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